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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二版）
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
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
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
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
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
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
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第七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
人员，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分别提
出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第七十三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
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
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
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
必须负责答复。

第七十四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主席团
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
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第七十五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
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

第七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
家秘密，并且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
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同原
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
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
服务。

第七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
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
选出的代表。

第七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
和工作程序由法律规定。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第七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副主席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四十

五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以被
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
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八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布法
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
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
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
发布特赦令，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
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

第八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
接受外国使节；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派遣和召回驻外全
权代表，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
和重要协定。

第八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
席协助主席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受主席的
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八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副主席行使职权到下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选出的主席、副主席就职为止。

第八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缺位的时
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都缺
位的时候，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补选；

在补选以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委员长暂时代理主席职位。

第三节 国务院
第八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
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第八十六条 国务院由下列人员组成：
总理，
副总理若干人，
国务委员若干人，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

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
国务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八十七条 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

不得超过两届。
第八十八条 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

作。副总理、国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

成国务院常务会议。
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

和国务院全体会议。
第八十九条 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

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

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
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
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
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
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
行政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
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

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
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
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
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
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
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
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
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
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
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
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
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
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
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
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规章。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
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

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
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
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
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四节 中央军事委员会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席，
副主席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第五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第九十五条 省、直辖市、县、市、市
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
和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设立自治
机关。自治机关的组织和工作根据宪
法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规定的基本原
则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设立常务委员会。

第九十七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
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下一级的人民
代表大会选举；县、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由选民直接选举。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
和代表产生办法由法律规定。

第九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每届任期五年。

第九十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
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依照法律规定的
权限，通过和发布决议，审查和决定地
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
设的计划。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
况的报告；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民族乡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依照
法律规定的权限采取适合民族特点的
具体措施。

第一百条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
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
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
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
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
触的前提下，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制定地
方性法规，报本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一百零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人民
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
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
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
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选出或者罢免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
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一百零二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
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
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
的监督。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
举单位和选民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
序罢免由他们选出的代表。

第一百零三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主任、副
主任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对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选举并有权罢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
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
察机关的职务。

第一百零四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
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
监督本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
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
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
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
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的任免；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罢免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
的个别代表。

第一百零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
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第一百零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每届任期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相同。

第一百零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
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
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计划
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
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执行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
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管理本行政区域
内的行政工作。

省、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决定乡、民
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
级人民政府的工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
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
适当的决定。

第一百零九条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设立审计机关。地方各级
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
监督权，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
机关负责。

第一百一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在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
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
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

第一百一十一条 城市和农村按居
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
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
由居民选举。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同基层政权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
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
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
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
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
出建议。

第六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一百一十二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
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第一百一十三条 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中，除实行区域
自治的民族的代表外，其他居住在本行
政区域内的民族也应当有适当名额的
代表。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第一百一十四条 自治区主席、自
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的公民担任。

第一百一十五条 自治区、自治州、
自治县的自治机关行使宪法第三章第
五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
依照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
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根据本地方实
际情况贯彻执行国家的法律、政策。

第一百一十六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
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
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
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
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者自治区的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并
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一百一十七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
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
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
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

第一百一十八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
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
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
的利益。

第一百一十九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
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
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

第一百二十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依照国家的军事制度和当地的
实际需要，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本
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第一百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地方的
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
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
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国家从财政、物
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
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

国家帮助民族自治地方从当地民
族中大量培养各级干部、各种专业人才
和技术工人。

第七节 监察委员会
第一百二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各级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的监察机关。
第一百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
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主任，
副主任若干人，
委员若干人。
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国家监
察委员会主任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和职权由法律
规定。

第一百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监察委员会是最高监察机关。

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地方各级监
察委员会的工作，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
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

第一百二十六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监察

委员会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
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

第一百二十七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
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
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第八节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一百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
第一百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
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
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法
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二条 最高人民法院是
最高审判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
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

第一百三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对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第一百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
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
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
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依照

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
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七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
是最高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
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
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
工作。

第一百三十八条 最高人民检察院
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
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
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第一百三十九条 各民族公民都有
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于不通晓当
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
为他们翻译。

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
居住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
行审理；起诉书、判决书、布告和其他文
书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使用当地通用的
一种或者几种文字。

第一百四十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
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
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第四章 国旗、国歌、国徽、首都
第一百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是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

行曲》。
第一百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
围是谷穗和齿轮。

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是北京。

(新华社北京3月21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要闻

（紧接第一版）真抓实干，全省经济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大幅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全省政治生
态发生可喜变化，广大干部群众保持了
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治蜀
兴川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成绩
来之不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亲切关怀、大力支持的
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全省上下凝
心聚力、苦干实干的结果，是社会各界、
各个方面广泛参与、大力支持的结果。

王东明说，回首在四川工作的这段
历程，我永远铭记和衷心感谢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关怀和大力
支持，永远铭记和衷心感谢乐观勤劳、
善良可爱的四川人民，永远铭记和衷心
感谢并肩战斗的各位同事和全省各级
党员干部。五年多来，我走遍了天府四
川的山山水水，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广阔
土地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和汗

水，贡献了自己全部的智慧和力量，深
深地爱上了这片充满生机活力、蕴藏巨
大潜力的广阔土地，对四川的父老乡
亲、对团结共事的各位同志、对四川的
广大干部，都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和
深深的眷念。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永
远热爱四川、关注四川、关心四川、支持
四川。衷心祝愿 48.6 万平方公里的巴
蜀大地更加美丽繁荣和谐！衷心祝愿
9100 多万可爱的四川人民生活更加安
逸！衷心祝愿同志们工作顺利、身体健
康、阖家幸福。

王东明说，当前，四川发展已站在
新的起点上。我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
引下，以彭清华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
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重整
行装再出发，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
阶、加快建设美丽繁荣和谐四川，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彭清华在讲话中说，我完全拥护、

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王东明同志担
任四川省委书记五年多来，团结带领四
川省委一班人，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充分调动全省广
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迎
难而上、砥砺奋进，推动四川经济实力
迈上新台阶，给我们留下了好作风、好
思路、好经验、好势头。期盼东明同志
到新的领导岗位后继续关心支持四川，
对四川工作给予更多指导和帮助。

彭清华说，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
作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特
别是2018年2月亲临四川视察，提出了
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的总体要求
和“五个着力”的重点任务，立意高远、
指引明确，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四川改革
发展量身定做的“定盘星”，是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四川

篇”。中央决定我担任四川省委书记，
我深感责任重大，一定和省委班子成员
一道，树牢“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
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
为做好新时代四川工作的根本遵循，深
深扎根巴蜀大地，全力服务四川人民，
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
台阶。我们要着力抓好党的十九大和
全国两会精神贯彻落实，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着力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着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擦亮农业大省金字
招牌；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
活得更加安逸舒适；着力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全力支持、密切配合中央巡视组
巡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扎扎实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四川勾
画的美好蓝图变成现实。

彭清华说，作为四川省委主要负责

人，我将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带头强化政治责
任，带头增强履职能力，带头扎实改进
作风，带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带
头廉洁自律，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真诚接受并欢迎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的批评监督。

尹力在讲话中表示，中央决定充分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四川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厚爱，我完全赞
成、衷心拥护、坚决支持。过去五年，四
川省委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省呈现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局面。这些
成绩的取得，倾注着以王东明同志为班
长的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努
力奋斗的心血和智慧，凝结着王东明同
志与勤劳勇敢的四川人民结下的深情厚
谊。我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接受
以彭清华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和彭清
华同志领导，全心全意、全力以赴、真心

实意地支持、配合做好四川工作，让党中
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我们将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习近平总书
记春节前夕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和今
年全国两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推动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落实，加快建设美
丽繁荣和谐四川。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
协领导，省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省法院院
长、省检察院检察长，成都市市长、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其他现职副
省级以上领导干部，副省级以上老同志，
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省人大常委会、省
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政府顾问，省委、
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委各部委、省直各部
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市（州）党委
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属科研单位、高
等学校、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中央驻川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省
工商联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


